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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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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院博士班為增進本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與提升研發能量，並規範論文

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之互動關係，訂定『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院博

士班指導教授指導研究生實施要點』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院專任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得指導博士班研究生。 

三、 本院每位博士班研究生至多由 2位指導教授共同指導，其中 1位指導教授

應為本院專任教師。 

四、 指導教授指導博士生人數之限制： 

(一) 本院專任助理教授及副教授，同一時間指導博士班研究生總人數應低

於 5人(含)以下(含共同指導)。 

(二) 本院專任助理教授及副教授，其研究能力績效良好且於學術上著有成

就者，於現任職級五年內期刊至少 5篇，且 A1級期刊至少 2篇及 A2

級期刊至少 1篇或 A1級期刊至少 1篇及 A2級期刊至少 3篇，同一時

間指導博士班研究生總人數至多 6人(含共同指導)。 

(三) 本院專任教授同一時間指導博士班研究生總人數至多 6人(含共同指

導)。 

(四) 如非本院專任教師擔任共同指導教授者，其同一時間指導博士班研究

生總人數應低於 3人(含)以下。 

五、 本院博士班研究生須於通過資格考試後當學期結束前，提交經指導教授同

意簽章後之「指導教授選定確認書」至本院備查。 

六、 博士班研究生如須更換指導教授，應填寫「更換指導教授確認書」繳交至

本院備查，並經本院通知原指導教授。 

七、 本要點經本院博士班班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